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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保证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研究和开发中使用的遗传资源必须按照《名古屋
议定书》中规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进行收集和利用。截至 2020 年 7 月，该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已有 67 个国家
制定了相关立法，另有 57 个国家正在制定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传统生物防治通常是从有害生物的原产地或自
然分布区引进天敌资源，用于可持续防治外来入侵有害生物。本文基于履约现状与挑战，分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
制度对于传统生物防治研究的影响，并以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为例介绍了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和最佳做法以及
履约实践与对策，以期为我国从事传统生物防治研究的机构和科研人员遵守并执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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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towards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and propos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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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tilisation，
genetic resources us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ust be collected and utilis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 ABS) ． By July 2020，67 countries had legislation in
place with an additional 57 designing their Legislative，Administrative or Policy Measures having become
Party to the Protocol.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always involves introduction of 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from a pest's area of origin or naturally distributed，to sustainably control the invasive alien pest in inv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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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ABS on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and outlines CAB International's
ABS policy and best practices，its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as an example
approach.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present study will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research for compliance with Nagoya
Protocol.
Key word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regulation; best practices;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生物多样性公约》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 ( https: / /www. cbd. int / ) 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生效，主要包括 3 个目标: 生
物多样性的养护;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
部分; 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
益 ( SCBD，2011)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
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并造福人
类，而不是限制生物多样性的获取，其中的公平
分享惠益原则旨在确保遗传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和
使用。2010 年 10 月 29 日，第十届“缔约方大会”
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
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 ( 以下简称 《名古屋议定书》;
https: / /www. cbd. int /abs / ) ，进一步将国家主权、
事先知情同意 ( Prior Informed Consent，PIC) 和共
同商定条件 ( Mutually Agreed Terms，MAT) 下的
获取与惠益分享 (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 原 则 制 度 化 ( SCBD， 2011; 薛 达 元，
2011) ，并于 2014 年 10 月 12 日正式生效 ( 薛达
元，2014)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名古屋
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各缔约方政府要酌情采取
有效的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建立遗传资源获
取与惠益分享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国内获取与惠
益分享立法和执法，保障遗传资源持有者和使用
者的权益 ( 薛达元，2014; 赵富伟等，2017) 。

包括天敌昆虫和有益微生物在内的生物防治
种质资源作为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然受到《名古屋议定书》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
影响。由于天敌昆虫和生防微生物的区域性分布
特点，世界各国往往通过异地输引的方式，引进
生防资源，通过一系列基本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
检疫、风险评估后，用于防控害虫和杂草，特别
是外来入侵有害生物 ( 张礼生和陈红印，2019 ) 。
其中，传统生物防治是从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原
产地或自然分布区引进天敌，在农田或自然生态
系统中释放并建立种群，达到部分或完全控制有

害生物的目的 ( 万方浩等，2008 ) 。由于传统生物
防治直接涉及跨境天敌资源的采集、获取、研究、
检疫和引进等环节，其研究活动过程必然接受遗
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监管。但是，需要
说明的是，传统生物防治主要由政府研究机构、
大学和国际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和应用，属于公益
性研究范畴 ( Mason et al. ，2018) 。相比而言，助
增式生物防治 ( Augmentative biological control) 也
牵涉到使用来自非本国的天敌资源，但是更多的
情况下用于商业目的 ( Cock et al. ，2010; Mason
et al. ，2018) ，由此关于助增式生物防治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存在较大争议，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之内。

鉴此，本文基于 《名古屋议定书》的履约现
状与挑战，介绍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对于传统
生物防治研究的影响，并以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
心 ( CAB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 CABI) 为例，介
绍了 CABI作为非盈利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政策和最佳做法 ( best practices) 以及履
约实践与对策，旨在为我国从事传统生物防治研
究的机构和科研人员遵守并执行 《名古屋议定书》
提供借鉴。

1 《名古屋议定书》的履约现状与
挑战

截至 2020 年 7 月，全球 124 个国家 ( 包括中
国) 成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其中 67 个
国家已发布相应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行政或
政策措施，另有 57 个国家正在讨论制定实施细则
或者准备颁布相关法律。以欧盟为例，其第 511 /
2014 号法令即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获得通过，随后实施监管，并力求在监管控
制和尽职调查 ( due diligence ) 之间取得平衡
(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4 ) 。欧盟获取与惠益分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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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严格遵守 《名古屋议定书》的同时，也表现
出了适当的灵活性。例如，该条例并未涉及遗传
资源的获取，而是留给各欧盟成员国自行规定，
从而使得每个国家都能够采取适合自己国情的方
法。欧盟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还鼓励用户或其他
利益相关方的协会申请制定最佳做法，并接受欧
盟委员会的监督和管理。最佳做法在性质上并不
是一个依靠政府强制力的标准，而类似于用户和
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的行业标准，体现了欧盟提
倡的市场主导的理念 ( 杨敏，2018 ) 。此外，需要
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每个缔约方国家根据自己的
国情制定适合《名古屋议定书》相关的获取与惠
益分享法制条例，可能会出现相互之间不一致的
术语解释与做法。例如，按照巴西的法律规定，
“获取” ( access) 特指利用遗传资源，而不是收集
遗传资源，而在欧洲，获取仅仅是获得，不同于
利用; 巴西还用 “遗传遗产 ( genetic heritage ) ”
来指代常用的 “遗传资源 ( genetic resources ) ”
( Smith et al. ，2017) 。

尽管许多缔约国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来执行
议定书，但其相关信息有时即使在 “获取与惠益
分享信息交换所”中也较难获取，特别是个别国
家的法规制度比较模糊，相关条例或者解释缺乏
细节内容，具体的合规流程通常不透明或者不具
有操作性。因此，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单独联系相
应的国家联络点或国家主管部门以获取相关信息。
尽管个别网站上可以公开获得针对 《名古屋议定
书》的常见问题解答、相关术语解释和网络资源，
但并不包含针对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具体合规
行为指导 ( GGBN Wiki，2017 ) 。而且，有些国家
的对接程序非常难以实施甚至不可能实施，研究
机构或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却仍然无法获
得许可或者登记来合规收集和获取遗传资源。这
些实际困难不仅阻碍了部分研究，例如传统生物
防治，而且从长远来看也隔离了各自的资源提供
国，限制了全球农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 王镥权等，2017) 。

鉴于诸多履约挑战，“缔约方大会”已经认识
到信息共享的重要性。2017 年 10 月启动的 “缔约
方大会”开始正式评估 《名古屋议定书》的有效
性，包括示范合同条款、行为守则、准则、最佳
做法和 /或标准以及本土习惯做法、社区协议和程
序，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实施和运作等
( CBD，2017) 。但是，该评估的结果至今尚未公
布，由此可见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共享并非易事。

2 获取与惠益分享对于传统生物防
治研究的影响

《名古屋议定书》认识到世界各国在粮食和
农业遗传资源方面相互依存，在减贫及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遗传资源对于实现世界粮食安全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也要求
各缔约方为“非商业性研究”、“人类、动植物健
康”、“粮食安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特
殊情形的获取和利用创造便利条件 ( SCBD，
2011; 薛达元，2014; 赵富伟等，2017 ) 。例如，
在第 8 条 “特殊考虑”规定中，各缔约方在制定
和执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或监管要求时，应适
当注意根据各国或国际上确定的各种威胁或损害
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的当前或迫在眉睫的紧急
情况，考虑是否需要迅速获取遗传资源以及迅速
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此种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 SCBD，2011) 。从防控重大农林外来入侵有害生
物、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角度，传统生物
防治恰恰符合这一 “特殊考虑”。尽管如此，《名
古屋议定书》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对
于传统生物防治研究所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其最
初设想的提供便利条件 ( Smith et al. ，2018 ) ，所
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 1 生物防治种质资源的获取
《名古屋议定书》重申国家对其自然资源具有

主权，并进一步明确各缔约方政府有权决定相关
主体能否获取本国遗传资源 ( SCBD，2011; 王镥
权等，2017) 。这就要求研究机构或者科研人员在
他国开展生物防治种质资源以及相关的传统知识
的采集和获取时应征得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
意; 当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时，还应征得他们的
事先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并订立共同商定条
件。当生物防治种质资源不是直接从地方社区获
取，而是间接从遗传资源收集保存机构获取时，
利用者也应该考虑原始提供者的利益，确保原始
提供者能够参与到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过程 ( 武建
勇和薛达元，2017) 。尽管 《名古屋议定书》要求
缔约方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保证获取遗
传资源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清晰。但是，在实际执
行时，往往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关于获取与惠
益分享的监管信息和程序不透明、不明确，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开展前期的申请工作
( Smith et al.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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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生物防治种质资源的惠益分享
根据《名古屋议定书》，利用者应与提供遗传

资源的缔约方在共同商定的条件约定下以公正和
公平的方式分享利用生物防治种质资源以及嗣后
的应用和商业化所产生的惠益。惠益有货币和非
货币惠益两种形式，货币惠益主要包括资源获取
费、版权费、对商业化收取的许可证费、向资助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信托基金支付的
特别费用、薪金和共同商定的优惠条件、研究资
助、相关知识产权的共同所有权等，非货币惠益
包括分享研究和开发成果、在科研和开发或者教
育和培训方面进行协调、合作和提供捐助、参与
产品开发、知识和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粮食和
生计保障惠益、社会认可、相关知识产权的共同
所有权等 ( SCBD，2011 ) 。为了确保惠益分享，
《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各缔约方应酌情采取立法、
行政或政策措施，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惠益分享
方式。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资源利
益会倾向于采用国内强制立法的形式，而发达国
家通常作为获取国、会更倾向于采取有限的政策
措施进行适当约束，如“私法合同模式” ( 王镥权
等，2017; 赵富伟等，2017) 。

就传统生物防治而言，所产生的非货币惠益
要远远超过货币惠益。但是，无论何种情况，利
用者都应与资源提供者就货币和非货币惠益进行
协商并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进行分享。譬如，双
方必须在共同商定条件下签订 《生物遗传资源及
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合同》 ( 薛达元，2014) 。
2. 3 监测生物防治种质资源的利用
《名古屋议定书》还规定了获取与惠益分享监

测和检查制度，包括遵守国家立法或监管要求、
监测遗传资源利用和遵守共同商定条件三项主要
内容 ( SCBD，2011 ) 。为了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
情况并提高遗传资源利用的透明度，缔约方应设
立一个或多个检查点，酌情收集或接收关于事先
知情同意、遗传资源来源、共同商定条件和 ( 或)
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等相关信息; 其次，缔约方
国内主管部门在批准遗传资源获取时应签发国际
公认的遵守证书 ( 许可证或等同文件) ，证明获取
和惠益分享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或监管要求
( SCBD，2011; 王镥权等，2017 ) 。这体现了获取
与惠益分享制度从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申
请许可、采集、获取到利用的全过程监管要求，
应该引起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注意。尽管 《名

古屋议定书》缺少 “信息披露”和 “强制处罚措
施”的规定，但是各缔约方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
进一步明确监测和处罚措施 ( 王镥权等，2017 ) 。
因此，生物防治种质资源的使用者和提供者都有
义务自觉遵守国家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的相关规
定，主动履行法规要求。

3 CABI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和最
佳做法

根据 《名古屋议定书》的规定， “缔约方大
会”定期审查议定书的执行情况，酌情寻求和利
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
服务、合作和信息; 而且，各缔约方应酌情鼓励
制定、更新和使用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的自愿行
为守则、准则以及最佳做法和 /或标准， “缔约方
大会”应定期审查使用情况并考虑通过具体的行
为守则、准则和最佳做法和 /或标准 ( SCBD，
2011) 。由此，多个国际机构制定了有关获取与惠
益分享的合同条款、行为准则、最佳做法和 /或标
准 ( Smith et al. ，2018 ) ，例如，微生物资源研究
机构 ( Microbial Ｒesources Ｒesearch Infrastructure，
MIＲＲI) ( Verkley et al. ，2016) ，全球基因组生物
多样性网络 ( Global Genome Biodiversity Network，
GGBN) ( GGBN，2015) 和欧洲生物分类设施联合
会 ( Consortium of European Taxonomic Facilities，
CETAF) ( CETAF General Secretariat，2015) 等。

CABI现有 50 个成员国，其中 33 个成员国是
《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其宗旨是 “致力于提
供信息以及利用其应用科学方面的专长解决农业
和环境问题，促进世界人民生活的改善” ( 张峰
等，2015) 。为实现这一宗旨并服务于成员国在农
业和环境领域的发展需求，CABI 建立了全球最大
的菌物标本资源库，并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
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实践 ( Smith et al. ，
2017; 2018; 2020 ) 。鉴于 CABI 的公益性科研项
目活动与为成员国服务的国际组织特性，成员国
于 1996 年在第 13 届 CABI回顾大会上决议: CABI
承担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相一致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义务，任何从其成员国收集的遗传资源
在以后的商业化开发中获得的收益将用于支持
CABI作为“非盈利性国际组织”的活动以便更好
的为成员国服务 ( CAB International，1996)。2016 年
7 月，在英国举行的第 19 届 CABI回顾大会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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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进一步商议并通过了 CABI 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政策文件，前提条件是 CABI 在执行过程中还需与
每个成员国和 /或资源提供国签订协议 ( CAB
International，2016) ，以确保其获取与惠益分享政
策和最佳做法符合国家法律以及国家与当地土著
和社区对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诉求。

CABI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涉及四个主要内
容 ( CAB International，2018) 。第一，政策的首要
目标是公平公正的利用植物、动物或微生物来源
的生物和遗传资源，以加深各国信任与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农业和环境挑战，促进科学发展，同
时确保惠益共享。CABI 承诺将遗传资源用于实现
其宗旨的活动，并致力于为其成员国带来显著的
非货币利益或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第二，CABI 保
证其遗传资源 ( 主要是无脊椎动物、昆虫、微生
物) 获取活动需要得到其成员国的批准，获取的
遗传资源将不包括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
际条 约”(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Ｒ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或其他通用国
际公约所涵盖的资源，并将符合资源提供国家的
法律。第三，CABI所获得的遗传资源主要用于公
益性研究，如: 鉴定和识别作物病虫害，以便为
小农户制定合适的防治建议; 快速诊断新发生的
跨境外来入侵物种，以便于帮助受害国家制定遏
制和管理方案; 研究生物防治作用物，用于可持
续防治作物病虫害 /外来入侵物种; 开发基于微生
物的解决方案以改善人类健康和营养安全。第四，
CABI在获取或转移遗传资源时，将对涉及这些资
源的所有活动中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尽职调查。
CABI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属于公益性研究范畴，只
有极少项目涉及商业机会或产品的开发。如果存
在任何商业开发机会或利益，CABI 将积极主动反
馈资源提供国并商谈遗传资源的新用途及商定利
益分享，并在材料转让协议 (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MTA) 中进行明确。

在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指引下，CABI 制定并
通过 了 获 取 与 惠 益 分 享 最 佳 做 法 ( CAB
International，2019) ，重点内容如下。
3. 1 遗传资源的直接获取

CABI规定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以合法的形式获取项目活动
中所需要的遗传资源。为此，CABI 要求在项目开
发和实施的不同阶段开展尽职调查以保证所有与
遗传资源的交换和活动都符合获取与惠益分享制

度。譬如，在项目概念书阶段，与当地合作伙伴
合作，检查所有需要批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
规定和要求，确定资源提供国是否是 《名古屋议
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检查该
国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措施以确保遵守当地法
规; 在项目实施阶段，必须首先获得国际认可合
格证 书 ( Internationally Ｒecognized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IＲCC) 的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并
在材料出口前获得材料转让协议; 与资源提供国
合作，帮助在其国家资源保藏中心或指定 /批准的
其他保藏地点建立材料保存样本，同时在 CABI 内
部登记注册所有收藏，包括收集样本的地点、许
可证和其他法律协议的详细信息以及样本收藏的
地点及其预期用途，以便于事后监督与审查。

在遗传资源提供国没有国家立法的情况下，
首先与国家联络点合作，确定应遵循的程序; 如
果没有国家联络点，应与相应的国家部门和 /或政
府机构合作，公开商议公正合理解决获取与惠益
分享问题。同时，CABI将根据最佳实践为员工提
供共同商定条件协议，并鼓励他们在可行的情况
下使用。即使国家立法没有规范 CABI 获取遗传资
源的方式，CABI仍将如实记录所开展的工作。
3. 2 遗传资源的间接获取

在遗传资源间接获取的情况下，如来自合作
者、遗传资源保藏机构或者其他提供者的任何已
登记或未登记的遗传资源，CABI 要求必须符合相
关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合同或规定，如国际认
可合格证书，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登记号，
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副本，许可证或等同
物 ( 例如发票等) ，并确保所开展的活动内容和方
式与事前签署的共同商定条件没有冲突。
3. 3 向第三方提供生物和遗传材料

一般情况下，CABI 不允许将所获取的生物和
遗传材料转移至第三方，除非在共同商定条件中
已明确说明。如果确因项目活动需要向第三方提
供样本时，CABI不会转让商业申请的权利，并要
求接收方提前获得包含资源提供国的原始共同商
定条件条款及补充内容。即使共同商定条件允许，
CABI只有在第三方满足其约定的所有条件下才会
提供材料，以便遵守资源提供国的法律制度和
条款。
3. 4 监督利益分享和国家报告制度

CABI通过内部的样本登记制度，记录所有产
生的数据资料，并按照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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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要求及时向资源提供国进行报告，包括获取
的遗传资源清单及其使用情况，相关的研究和发
展项目进展与成果，合作伙伴间的利益分享情况
等。在利益分享方面，CABI 将把资源提供国列入
工作计划，如在科研和国际发展项目以及教育和
培训方面进行合作与协作，开展与遗传资源有关
的培训活动，加强能力建设等。此外，CABI 还将
为资源提供国提供科学信息服务，访问菌种保藏
数据库，出版物的共同作者和知识产权的共同所
有权等。
3. 5 尽职调查

CABI将监督遗传材料的获取和使用情况，并
确保符合资源提供国的要求。CABI 的所有活动都
将保持公开透明，根据需要对于所有收集和使用
活动进行报告 ( 包括资源提供国和用途) ，并接受
对其流程的第三方独立审核或审计。CABI 将遵循
全球公认的适合其业务的最佳实践，或者按照其
成员国的具体要求实施相应的措施，如采用 “决
策树”流程图、以更加直观的形式来帮助员工遵
守获取与惠益分享要求、合规开展相关工作
( Smith et al. ，2017) 。

4 实践与展望

国际生防学界很早就认识到了获取与惠益分
享对于生物防治的潜在影响，并开展了大量的基
础工作。2008 年，国际有害动植物生物防治组织
(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Biological Control of
Noxious Animals and Plants，IOBC) 成立了 “生物
防治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记
录和评估获取与惠益分享对于生物防治可能导致
的消极影响，提高同行科学家对于获取与惠益分
享的认识和知识，促进生物防治和获取与惠益分
享的协调发展 ( IOBC，2008)。该委员会于 2009年向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了 “粮食和农业领域中生物
防治作用物的使用和交换” ( Cock et al. ，2009 ) ，
并于 2018 年发表了关于无脊椎类生物防治遗传资
源使用和交换的最佳做法，主要包括: 开展合作，
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 合作研究和技术转移
用于惠益共享 ( Mason et al. ，2018) 。尽管《名古
屋议定书》要求各缔约方应该考虑遗传资源对于
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对于粮食安全的特殊作
用，承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殊性质、其独有特
点和需要区别性解决方案 ( SCBD，2011 ) 。但是，

不可否认，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在规范了遗传资
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也阻碍
了遗传资源提供国和使用者之间正常的遗传资源
交换工作。因此，IOBC生物防治和获取与惠益分
享委员会也强烈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在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或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
生物防治对于遗传资源的特殊需求和对于全球农
业、林业和环境所带来的益处，并呼吁各国从事
生物防治的首席专家与国家获取与惠益分享联络
点进行对话和沟通 ( Cock et al. ，2009) 。

迄今为止，CABI已与项目活动涉及的 28 个遗
传资源提供国取得了联系，就传统生物防治研究
活动中获取和使用生物防治资源 ( 特别是微生物
和天敌昆虫) 进行了磋商。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
法律法规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CABI 也意
识到必须根据国情和当地社区诉求采取差别化的
获取与惠益分享解决方案。尽管困难重重，CABI
在实施其政策和最佳做法方面还是有取得了一定
进展。2017 年，CABI与加纳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
会就遵守利用遗传资源的 ABS 要求签署了合作谅
解备忘录，同意双方共同商定的利益分享条款。
2020 年，CABI的最佳做法得到了瑞士国家联络点
的正式认可，并根据后者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
法律规定 ( 瑞士联邦发明专利法，名古屋议定书
条例和瑞士联邦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 进行了
适当的修改与完善。CABI 与英国国家联络点保持
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英国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
度并没有对于遗传资源获取进行控制，但有数个
其他法律涵盖了这一方面，如财产法和非法侵入
法等，并且要求就符合 “利用 ( utilisation，即研
究和开发) ”的遗传资源工作实施尽职调查声明。
CABI也与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联
络点进行了沟通，并取得了对于 “获取与惠益分
享最佳做法”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国家基本
上对于非商业目的、用于公共研究的遗传资源获
取不进行控制，但需要履行并承诺获取与惠益分
享的要求。

在与遗传资源提供国磋商的过程中，CABI 发
现各国对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监管既有共同点也
存在各自的特色。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要加强与
遗传资源提供国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公正公平
地开展合作研究，协商解决合作中存在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问题，严格遵守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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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益分享相关规章制度，并在 《生物多样性公
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
CABI与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
录，根据双方合作项目的需要，由后者帮助 CABI
按照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 ( National
Biodiversity Authority，NBA) 的要求在线申请遗传
资源的获取许可，与该管理局开展涉及资源采集
地区的磋商、签署共同商定条件以便开展资源采
集工作，项目还需要向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
局提供年度报告、汇报所采集的遗传资源的使用
情况。此外，也应该注意到不同国家对于获取与
惠益分享的诉求和制定的利益水平并不一致。譬
如，巴西的重点是注册和监测其遗传资源的获取，
并将监管重点放在进入市场的产品上 ( Smith
et al. ，2018) ，而马来西亚则希望通过收费来提高
资源获取的成本。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既是遗传资源提供国又
是使用国，因此在具体履行 《名古屋议定书》时
既要考虑本国的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又要
考虑国际合作和本身发展的需求。譬如，中国的
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丰富，一直是国际上重要
的遗传资源提供国; 同时，随着近年来国内生物
技术与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加大了对国外遗
传资源的引进与利用 ( 赵富伟等，2017 ) 。据统
计，我国累计引进境外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
源至少 89 种、232 批次，其中，部分天敌种类已
实现商业化生产或者成功定殖，广泛应用于农林
病虫害防控，为我国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与环境保
护提供了技术保障 ( 张礼生和陈红印，2019 ) 。此
外，为了共同防范跨境外来入侵有害生物，有害
生物来源国与入侵国或者原产地天敌输出与输入
国之间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就遗传资源 ABS 建
立公开对话和公平合作机制。

自 188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引进澳洲瓢虫成
功防治吹绵蚧以来，传统生物防治已经成为农林
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重要控制手段，具有环境友
好、控效持久和防治成本低廉等优点，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万方浩等，
2008) 。尽管用于防治害虫和杂草的生物防治种质
资源的输出 /引进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峰以来呈
现逐年下降，但是近年来传统生物防治研究也出
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更加注重研究生态学基础
理论和对非靶标生物的风险评估; 定殖成功率稳
步提高或者保持稳定; 传统生物防治变的更加有

效和安全;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应用能力提升较
大 ( 万 方 浩 等， 2008; Cock et al. ， 2016;
Schwarzlnder et al. ，2018)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外
来有害生物入侵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在 《名古屋
议定书》ABS制度的规范约束下，传统生物防治
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亟需全球生物防治工作
者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传统生物防治这一
绿色植保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致谢: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薛达元教授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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